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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七一０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
 

大法官 李震山 
 
本件解釋宣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

一項、第二項，以及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

法第五條規定之部分內容，分別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法律保留原

則、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以及比例原則，從而侵害憲法所保障之人

身自由及居住遷徙自由而違憲，本席敬表同意。至於本件解釋仍賡

續本院釋字第七○八號解釋為暫時收容而採「合理作業期間」制

度，就此部分，礙難贊同。乃一本前於釋字第六九○號、第七○八

號解釋意見書中的初衷與信念，不憚辭費再提本意見書，以策來茲。 
 
壹、本件解釋與本院釋字第七○八號解釋為暫時收容所設「合理作

業期間」，同中有異 
 
本件解釋就主管機關執行驅逐出境處分而需採暫予收容措施

者，其有關人身自由保障之理論依據，大致上係依循本院釋字第七

○八號解釋之思維模式。首先，兩號解釋之對象同屬不具中華民國

國籍之人，雖一為外國人，另一為大陸人民，然皆援引憲法第八條

第四項之規定，作為不具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分，於不服暫予

收容措施時之司法即時救濟依據，即：「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

捕拘禁時，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，法院不得拒絕，並應

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，依法處理。」其次，於受

收容人有不服或要求由法院審查決定是否收容之表示前，皆設「合

理遣返作業期間」，作為暫時阻絕「法院介入審查」的「時間防火

牆」機制。雖然，多數意見「將錯就錯」地再度肯認，行政機關有

權得不經法院許可而長時間剝奪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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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揭兩號解釋有關「合理作業期間」內容上之主要差別在於，

前者由釋憲者親自定有十五天的暫時收容期間上限，後者則改採尊

重立法形成權，由國會斟酌實際需要以法律決定暫時收容期間，違

憲審查者顯有意棄守憲法在此領域，依權力分立相互制衡原則所賦

予的把關工作。此種走向，充分佐證本席於釋字第七○八號解釋意

見書中所表示的隱憂，即：「祈願『合理作業期間』一詞，莫成為

日後有關『非刑事被告』人身自由剝奪的相關立法大開行政方便之

門的令箭或擋箭牌。」爾後，在多數意見所定下「審酌實際需要並

避免過度干預人身自由」的空泛要件下，立法者所擎起的「合理作

業期間」這把火，恐會從外國人、大陸人民一路延燒到不具刑事被

告身分之本國人身上。日後若不能戒慎恐懼採取有效的遏止方法，

重現行政拘留、收容、留置、管收、管訓⋯⋯等記憶猶新的不愉快

歷史場景，並非完全不可想像。 
 
貳、創設「合理作業期間」之制度，既不合憲法意旨，又未必有助

於實務運作 
 
憲法第八條第四項所指稱之「人民」、「非法逮捕拘禁」及「他

人」等要件之內涵，經本院歷來相關解釋，已逐漸能撥雲霧見天日。

就「人民」兩字而言，依本院釋字第七○八號解釋：「人身自由係

基本人權，為人類一切自由、權利之根本，任何人不分國籍均應受

保障，此為現代法治國家共同之準則。故我國憲法第八條關於人身

自由之保障亦應及於外國人，使與本國人同受保障。」以之連結本

院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：「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

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，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以法律規定，

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。」

人身自由保障之對象既不分本國人與外國人，亦不因其是否為刑事

被告而有別。至就「非法逮捕拘禁」一詞，依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

解釋：「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，其本人或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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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或其所隸屬之高等法院聲請提審。以

『非法逮捕拘禁』為聲請提審之條件（按：指舊提審法第一條規

定），與憲法前開之規定有所違背（按：指憲法第八條第二項）。」

是故，憲法第八條所稱之逮捕拘禁，並無區別合法與非法之必要。

至於「他人」所指涉者，若再以本院釋字第七○八號解釋為例，主

管機關於處分或裁定收容之後，除應即通知本人外，仍應通知「指

定之在臺親友或其原籍國駐華使領館或授權機關」，後者自亦屬得

代「本人」向法院請求追究之「他人」，順此，其他雖未被正式通

知而素來關心人身自由保障之相關民間團體與個人，不違反「本人」

意願下，自不能被排除於「他人」之外。 
 
於前述要件下，當主管機關嚴格遵守正當程序明確告知並無語

言障礙的被收容大陸人民，其得遂行的救濟權利，並通知依法應受

通知者，加上範圍無限寬廣的「他人」，若因此形成每案皆向法院

「聲請追究」，或於合理作業期間屆滿前之多數案件皆可能「隨時」

向法院聲請追究的情形，並非不可想像。若果，法院與逮捕拘禁機

關皆須遵守「二十四小時」的誡命，與實質「由逮捕、拘禁機關主

動移審」之結果，相去並不遠，創設「合理作業期間」的必要性，

所剩無幾。然釋憲者對於該等情形，並未抱持「功虧一簣」或「為

德不卒」而應彌補缺漏的正向思考，反之，卻費盡心機而甘冒違憲

大不韙地創設「合理作業期間」，除徒生魚目混珠、畫蛇添足之懷

疑外，該刻意的時間區隔，究竟還會有多少提昇行政效能，減輕司

法負擔之「實務」或「務實」實益，本席實難以索解。 
 
參、憲法第八條固分為四項規定，各項規定間卻存在著不容切割的

互通血脈 
 
憲法第八條分為四項，各項的規範內容或重點有所不同，彼此

間究係如環環緊密相扣的鏈條，或係得各自獨立的四個扣環，釋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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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對該項議題答案的確信程度，影響違憲審查之解釋原則的走向甚

鉅。就前者而言，須取決於四項規定彼此之間是否有一以貫之的堅

實共通信念，得作為憲法第八條追求的共善與義理之互通血脈，且

經得起時間與空間向度的嚴格考驗。就此，「人身自由剝奪或限制

之救濟或追究，應能由法院即時介入審查」的憲法核心意旨，能否

當之無愧，值得從以下觀點審視之：首先，憲法第八條具有與其他

基本權利保障有別的規範形式理性，極其明顯，並且在實質內容上

更以「憲法保留」的高度，謹慎防免立法者依憲法第二十三條概括

限制規定恣意侵害人身自由本質內容  (Wesensgehalt) 可能之流
弊，而採類似德國基本法保障基本權利「限制的限制」 (Schranken 
- Schranken) 之雙重管制去制約公權力，尤其是限縮立法形成的空
間。而本院長年有關人身自由保障的釋憲成果，不論從法律保留、

法律明確性、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等面向，皆亦步亦趨地責令法規

範應體現人身自由保障的重要性與優位性（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、

五二二號、第五二三號、第五五九號及第六三六號等解釋參照）。

其次，人身自由受剝奪或限制有不可回復性，從而救濟或追究有其

急迫性，為落實此常識性的問題，憲法第八條乃三次提及「二十四

小時」，藉以框限應由法官介入的可容忍或合理期間，此方屬憲法

本意的「合理作業期間」。其三，為落實前述憲法的規範意旨，法

院被認為屬公權力中較能公正獨立行使職權者，其乃成為人身自由

保障關係中制衡逮捕拘禁機關之不二人選，且憲法第八條共七次提

及「法院」而指涉「法官保留」之本意，至為明顯。前述共通信念

既符合權力分立相互制衡原理，又能充分彰顯主權在民原理及憲政

理性，且其正當性已歷經時間與空間向度的嚴格考驗，為憲政文明

國家所普遍接受，自不難成為憲法第八條各項間信念與邏輯內在一

貫性的互通血脈，使該條具備整全性，是殊難想像憲法第八條各項

能脫離前述血脈而分別獨立存在。 
 
詎料，近年來釋憲實務，卻出現強調以違法逮捕拘禁與合法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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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拘禁之別、以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分、以主動移審與因聲請

而被動移審之差，甚至以本就有合憲性疑慮的「提審法」作為解釋

憲法依據等異論，不斷挑戰前述信念與邏輯，試圖拉扯負荷力低的

扣環連結處，一旦各環因而不再緊密聯結，有司就更有機會為維護

行政作業方便與減輕司法負擔，將各環把玩於股掌之間，或依己意

對各項規定咬文嚼字一番。「合理作業期間」正是在此種氛圍下的

典型產物，馴致悖離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主軸，豈能默爾而息。 
 
肆、釋憲者詮釋憲法第八條不應一再製造「鐘擺效應」，而應扮演

定分止爭的「司法天秤」角色  
 
本院長年來有關人身自由的解釋，大都能基於權力分立相互制

衡原理，盡力履行維護憲法第八條各項規定內在邏輯一貫性之義

務，謹慎扮演司法天秤的角色，以收定分止爭之效。惟自釋字第五

八八號解釋提出：「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，畢

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，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

序，自非均須同一不可。」直接衝擊且鬆動前曾述及：「凡限制人

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，國家機關所

依據之程序，須以法律規定，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憲法第

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」之歷來見解，預留「鐘擺效應」的伏筆，

且具體地顯現在釋字第六九○號解釋，其幾乎擺向毫不設防的一

端，致本院經年逐案辛苦所奠下保障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的基礎嚴

重鬆動。所幸，釋字第七○八號解釋以憲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，再

讓鐘擺回向到憲法的軸線，但卻又另創「合理作業期間」，在「二

十四小時」與「十五天」間，開啟擺盪可能空間。來到本件解釋，

則又在「二十四小時」與「尊重立法形成自由」間另行預留更大幅

度的鐘擺空間。此種搖擺不定且不易捉摸的立場，與違憲審查者在

人身自由保障領域所樹立「我心如秤」的「手執天秤」嚴謹形象，

實大相逕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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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退一步而言，若欲將憲法第八條「二十四小時」規定延長，

就涉及嚴肅的修憲問題，不能以釋憲方式說變就變，不論是採「十

五天」，或是採「委由立法者決定」模式的「合理作業期間」，皆將

難逃「以釋憲之名，行修憲之實」的訾議。未來立法者於審酌不同

情形後，所定之「合理作業期間」若被質疑過長，或各規範所定期

間之標準與長短不一，必將滋生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之問

題。未來更難保，立法者不會以國家安全、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為

理由，將取捨失當、輕重倒置之「合理作業期間」枷鎖，以一時政

治多數決，由外國人、大陸人民接著再套在本國人民身上，對此，

人民只能馨香禱祝，莫再歷史重演。 
 
伍、結語 
 
相對於憲法第八條的細密規定，憲法第二章有關人民權利之個

別規定既單薄（第九條至第二十一條）又概括（第二十二條）。縱

然如此，釋憲者對待後者猶如應呵護的樹苗，竭盡所能灌溉施肥，

已有集樹成林欣欣向榮的森然景象，確值得欣慰。惟近年來卻獨對

本已綠樹成蔭的憲法第八條，只為圖國家權力之方便，刻意裁剪分

株而傷其根脈，若因而造成枯萎的結果，既辜負制憲者的苦心，且

難以面對釋憲前賢的孤詣。基此，本席唯理據是從地重申，由釋憲

者創設「合理作業期間」制度的誤謬，以及堅定維護「人身自由之

剝奪應儘速由法院介入審查」核心意旨所貫串的憲法第八條整全性

之立場。 


